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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拟投资 25000 万元于山西省侯马市经济开发区浍南产业园

建设“年产 20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智能制造项目”。本项目占地 120 亩，厂址中心地理坐

标为：东径 E111°21′53.39793″、北纬 N35°35′19.67204″，项目外购纸浆板进行生产加

工，购置智能化全自动纸机生产线 12 套，使用晋控电力侯马热电分公司 2×300MW的

热电联产项目蒸汽，生产品种为高档卫生原纸，项目于 2023年 8 月 4日经侯马市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备案代码：2308-141061-89-03-502593。 

项目环保投资 61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2.46%。 

我单位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委托山西中致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为了充分反映本项目周围受影响公众的意见，

使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本次依照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公众参与办法》及

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告 2018 年第 48号）的要

求，开展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公众参与，主要采取了二次网上公示、张贴公众

参与公告、在当地纸质媒体两次刊发公众参与公示的方式进行了公众参与，并将结果汇

总后形成此报告提供于环评单位并提交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侯马分局，我单位能够保证

该报告所有数据及调查内容的真实性，并为其负全部法律责任。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 公开内容 

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智能制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 第 4号）的有关规定，现将“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 
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智能制造项目位于侯马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浍南产业园区，本次项目为新建项目，租用园区标准化厂房进行改造、安装

生产线，并配套环保设施，项目总投资 25000 万元。 



 
 

1.项目名称：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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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高档生活用纸智能制造项目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要求，将生态环

境部制定的公众意见表作为附件一并公布，公众可通过本网站进行公众意见表的下

2.项目地点：侯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浍南产业园区

3.项目建设内容：

安装新型高速卫生纸机、高速分切机、自动复卷机及相关附属设施。

本项目已备案，项目代码 2308-141061-89-03-502593。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

2.通讯地址：侯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浍南产业园区

3.联系人

4.电话：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1、评价单位：山西中致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通讯地址：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文明路 269号 3层

3、联系人：

4、联系电话

5、联系邮箱

四、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载。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

价相关的意见。公众如想对项目的详细情况进行进一步的了解，除网站下载外，公众

还可以采用电话和信函的方式进行公众意见表的领取，然后到本项目的建设单位进行

相关建设内容的沟通，并对本项目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 

发表意见时，请留下您的姓名及基本情况（单位或住址，文化程度、职业、联系方

式等），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 

附件：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1.2 公开日期 
2023年 12 月 29日，项目环评委托后第 5 天进行。 

本次公示在与环评单位签订委托书后的第 5 天进行，在第一次公示中对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进行了公示，在公示内容后给出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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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方式及提交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采取网络公开方式，网络公示时间为2023年12月29日，公示网址为全国

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www.gs.eiacloud.com),公示截图下图. 

 

 

 

 

 

 

 

 

 

 

 

 

 

 

 

 

http://www.gs.eiacloud.com),%E5%85%AC%E7%A4%BA%E6%88%AA%E5%9B%BE%E4%B8%8B%E5%9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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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时间为报告书编制时间，在公示期内，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5

（二次公示）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公示内容 

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智能制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网上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为公开本项目的环境

信息和强化社会监督，特发布公众参与公告。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拟投资 25000万元于山西省侯马市经济开发区浍南产业园建

设“年产 20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智能制造项目”。本项目占地 120 亩，厂址中心地理坐标

为：东径 E111°21′53.39793″、北纬 N35°35′19.67204″，项目外购纸浆板进行生产加工，

购置智能化全自动纸机生产线 12 套，使用晋控电力侯马热电分公司 2×300MW 的热电

联产项目蒸汽，生产品种为高档卫生原纸，项目于 2023 年 8 月 4 日经侯马市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备案，备案代码：2308-141061-89-03-502593。 

项目环保投资 61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2.46%。本项目运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及治

理措施有： 

 

 

 

1.大气污染

本项目运行期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污水处理间产生的 H2S、NH3  气等臭气和异味，企

业拟采取①加强厂区绿化，降低恶臭污染，选择抗污染能力强、吸收有害气体能力强的

树种，如槐树等，并在恶臭排放源附近适当增加树木种植密度；并在容易产生恶臭的污

水处理单元喷洒生物除臭剂；②加强对污泥的管理，对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应及时处理；

③混凝气浮池、污泥池、渣池采取加盖措施。

2.水污染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生产废水，包括河水净化废水、

造纸废水、车间地面冲洗废水、初期雨水，其中造纸废水、车间设备清洗废水并送入厂

区污水处理站综合废水处理装置（多盘式真空过滤机+絮凝沉淀+浅层气浮机）处理，厂

内建 2 条并联污水处理线，分期建设，并联运行，处理能力均为 150-180m3/h。污水处

理站出水与净水系统排污水混合后，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

2015）A 级标准，接管进入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浍南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过渡期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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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政通污水处理厂，项目废水不直接外排地表，对评价区地表水影响小。 

对于重点污染防治区必须辅以人工防渗措施，重点污染防治区主要包括化学品仓库、

废水处理设施、危废暂存间。化学品仓库、废水处理设施可采用混凝土防渗的方式，并

采用木脚架等隔绝物料与地面的直接接触。化学品仓库、废水处理设施地面应留有收集

废液/水的盲沟，保证在事故情况下废液/水不流出库外，不在仓库内长时间堆积，并应

设置收集井进行收集。 

在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运营期正常状况下，各类污废水均设置处理设施，不会导

致地下水污染。 

3.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主要包括河水净化过程产生的污泥；造纸过程产生的废成型网、废毛布、

废干网；高浓除砂、压力筛产生的废浆渣；生产车间产生的废油桶、废机油、废抹布、

废化学剂包装桶、废包装物；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职工生活过程产生的生活垃圾。

各类固废均得到有效的处置和利用，固体废物排放量为零。厂内建危废暂存间，定期委

托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置。 

4.噪声污染 

本项目的主要噪声源为碎浆车间、造纸车间生产设备运行噪声、水泵运行噪声、及

风机运行噪声，项目尽可能选用低噪声设备，对一些噪声较高的设备加装隔声罩，一些

产生高噪声的排汽口、风机出入口等处安装高效消音器，对产生噪音，震动较大的设备

如碎浆机、双盘磨、真空泵、送风机、排风机等设备均采取分区隔音、集中消音等有效

措施，各主要设备的基础在安装时应加强防振减振等，以降低噪音和震动，改善工人的

操作环境，同时合理布局厂区的建构筑物。经预测，厂界噪声贡献值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排放标准，环境敏感目标噪声预测值

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排放标准，项目实施后对周围声环境

的影响较小。 

5.生态环境 

项目占地为工业用地，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厂区地面硬化防渗处理后，污染物对

土壤影响较小。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情况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见附件 2）已由山西中致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现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附件 2 下载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或在本公司办公室

7

调阅本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版。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居民或各阶层、各团体公众（见报

告书中环境保护目标） 

3.公众意见表格式见附件 1.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向建设单位指定的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信函、

面谈等方式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 

6.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浍南产业园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附件 1：公众参与意见表 

附件 2：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 

3.1.2 公示时限 

2024年 4月 7日～2024年 4月 19日，共 10 个工作日。 

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公司立即印制了 5 本草本，放于办公室，方

便公众查阅。同时采取三种方式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分别是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

公示平台、周边村庄（张少村）张贴公告、报纸（山西经济报）刊发两次公告。在第

二次公示中，给出了公众查阅报告书的网络链接方式和征求意见稿全本，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场所。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范围主要为项目可能影响的居民和村民，给出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明确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次公示采取网络公示方式，公示网址为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40407jbOq9),公示截图见下图。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40407jbO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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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张贴公告 

本次张贴公告选择本项目周边张少村广告栏，见照片。张贴时间为 2024年 4月

10

8

日。 

 

 

 

 

 

 

 

 

 

 

 

 

 

 

 

 

 

 

3.2.3 当地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24年 4月 9日和 15 日，两天在山西经济日报刊登了本项目公众参

与公告，广泛征求可能受影响的当地居民的意见。报纸截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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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在公司办公室设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处，并在网上链接了查阅方

式，在公示报纸上刊发了公众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地点，但在公示期无公众要求

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13

。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有效期内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二次网上公示、二次报纸公示和一次张贴公告方式的公示中均未收到任何

公众反馈意见。 

6 其他 
无 

7.诚信承诺 
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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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我单位投资建设的“年产 20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智能制造项目”在建设

前、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共进行了二次公众参与调查，采取网上公示、

张贴公告及在当地纸质媒体进行公示。 

我单位承诺向环境管理部门及环评单位提供的项目公众参与结果的真

实性及客观性，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

任，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山西华森纸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5 日 


